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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： 
 

关于规范行使环境监察执法 

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 
 

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

实施纲要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》的要求，

规范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提高行

政执法效能，从源头预防腐败，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 

一、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原则 

1.合法原则。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，应当由环保部门

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，或者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环境监察机构，

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确定的裁量条件、种类、范围、幅度内行使。 

2.合理原则。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，应当符合立法目

的，充分考虑、全面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执法对象情况、

危害后果等相关因素，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、适当。 

3.公平公正原则。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，应当平等对

待行政管理相对人，对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、性质、情

节、后果等因素充分考虑，对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后果相同的情况

应当给予相同的处理。 

4.公开原则。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，应当向社会公开

裁量标准，向当事人公开裁量所基于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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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要求 

1.严格执行裁量标准 

各级环境监察机构要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结合

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环境问题特点等实际情况，配合做好行

政处罚等自由裁量幅度条款的细化、量化和规范工作，协助制定有

关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裁量标准。 

所属环保部门已经制定裁量标准的，各级环境监察机构要严格

遵照执行。 

2.严格遵守执法程序 

各级环境监察机构实施行政监察执法自由裁量行为，必须严格

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有关现场检查、排污申报登记、排污

费征收、限期治理、执法后督察、挂牌督办和行政处罚等程序。凡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要求举行听证的，必须依法组织听证，并充分考

虑听证意见。 

3.健全规范配套制度 

——裁量公开制度。在办公场所或利用政府网站等载体公示裁

量标准。执法时告知当事人裁量所根据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,除涉及

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外，允许当事人查阅。 

——执法职能分离制度。将环境监察执法的调查、审核、决定、

执行等执法职能进行相对分离，使执法权力分段行使，执法人员相

互监督，逐步建立既相互协调、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。 

——执法回避制度。环境监察执法人员与其所管理事项或者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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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、可能影响公平公正处理的，不得参与相关案

件的调查和处理。 

——执法记录制度。对立案、调查、审查、决定、执行程序以

及执法时间、地点、对象、事实、结果等做出详细记录，使执法过

程有案可查。 

——重大或复杂裁量事项集体会办制度。对涉及自由裁量的重

大或者复杂事项，环境监察机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，共同研究后

作出决定。视情况可组织专家进行评议，提出专家建议供决策参考。 

——自由裁量说明制度。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应当充分听取当事

人的陈述、申辩，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是否采纳及理由、处理决定

中从重、从轻、减轻的理由予以说明。 

——执法时限制度。对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的执法时限，

各级环境监察机构应当严格执行；对未明确规定具体时限的，应当

尽快办理，并可通过制定裁量标准等形式予以明确。 

——案卷评查制度。环境监察执法过程中形成的现场检查记录、

证据材料、执法文书等应当立卷归档。环境监察机构可以结合工作

实际，组织环境监察执法案卷评查，将案卷质量高低作为衡量执法

水平的重要依据。 

——执法统计制度。对本机构环境监察执法状况进行全面、及

时、准确的统计，认真分析执法统计信息，加强对信息的分析处理，

注重分析成果的应用。 

——裁量判例制度。环境监察机构可以结合工作实践，组织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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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典型或者重大、复杂的裁量事项进行评议，为环境监察执法自

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参照案例。 

——裁量标准执行后评估制度。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、法律

法规变更情况及执法实际情况，环境监察机构可以及时提出修订裁

量标准的意见和建议。 

三、规范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保障措施 

1.加强对环境监察人员的培训 

加强对环境监察人员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培训，树立正确

的权力观和服务意识，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明确

自身在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方面的职责、权限和违法责任，提高环

境监察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。 

2.加强对行使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监督 

加强内部监督。违反环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行为规范、滥用环

境监察执法自由裁量权、侵害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，

各级环境监察机构应当主动纠正，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接受外部监督。自觉接受本机关法制部门和纪检、监察部门的

监督，接受行政复议层级监督，接受人民法院司法监督，接受人大

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，接受公众监督。 

 


